
财务状况表指标解释及
重点指标填报方法



报表时间节点——F103表

2026.3.16
24时前

2026.3.20
24时前

2026.3.25
24时前

调查单位报送
截止时间

乡镇、街道级
统计机构验收
截止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
验收截止时间

年报上报
时间节点



报表时间节点——F203表

月后18日
18时前

月后19日
18时前

月后20日
18时前

调查单位报送
截止时间

乡镇、街道级
统计机构验收
截止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
验收截止时间

月报上报
时间节点



生产经营景气状况（F210表）

3、6、9、12月
18日18时前

3、6、9、12月
19日18时前

3、6、9、12月
20日18时前

调查单位报送
截止时间

乡镇、街道级
统计机构验收
截止时间

区级统计机构
验收截止时间

季报上报
时间节点

•删除表底说明第三条：26题的填报范围为全行业。



制度变动情况
• 总说明：

• 将“一套表调查单位确定”中，“名录库中已达
到规上单位规模标准且具备报送数据条件但尚未
纳入规上单位统计调查的单位……”删除“名录
库中”

• “涉及拆分、兼并、重组等情况”调整为“涉及
拆分、兼并、重组、视同法人、统计执法失实数
据改正等情况”。



法人单位与分公司

法人单位的负责人为法定
代表人，统计时需将所有
下属产业活动单位（除已
视同法人单位外）数据合
并填报。

分公司无法定代表人，不在
统计范围内。已视同法人的
分公司除外。



统计口径

时期指标

如营业收入、销
售费用、应付职
工薪酬等，应填
写累计发生额。

不是当月数或者
当季数。

时点指标
如存货、流动
资产合计、所
有者权益合计
等，应填写期
末余额数。
例外：“年初
存货”

上年同期数

系统会自动摘抄 
“上年同期数”

 年度新入库企
业的所有指标均
需企业补填。

单位

千元，四舍五入

切勿与财务报表
上的单位“元角
分”混淆，换算
时注意位数。



财务状况表指标

年报（F103表）

16个资产负债类指标

大部分指标可直接摘抄
《资产负债表》，部分指标
需使用核算过程科目数据或
摘抄二级科目



FR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Ø 重点关注存货和年初存货，存货可直接在资产负债

表上摘抄；年初存货是核算过程科目数据，按存货

的年初余额数填报

Ø 资产区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其中，固定资

产相关指标为该资产核算过程科目，不能直接

摘抄资产负债表

Ø 固定资产类指标包含：固定资产原价、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本年折旧，根据会计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

生额填报

Ø 无形资产指标可直接摘抄，注意含1个二级科目



固定资产与本年折旧、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原价：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
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不包含“使用
权资产原价”和“投资性房地产”。

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原值”科目的期末借
方余额填报。



固定资产与本年折旧、累计折旧
原归属于固定资产的融资租赁
部分被划出，与经营租赁一起
被归于使用权资产，同时也会
产生折旧。

• 固定资产原价不包含“使用权资
产原价”和“投资性房地产”。

• 本年折旧、累计折旧指标仅针对
固定资产部分进行计提。

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
（2019年1月1日

起新施行）



固定资产原价常见错误
• 口径错误

• 按净额填报

• 按当月数填报

• 其他

• 填错位数

• 抄错行

• 本期或同期漏填



固定资产与本年折旧、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其中：本年折旧）

累计折旧是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

根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

本年折旧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可根

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本年折旧

不应为负数，如企业发生固定资产清理、报废等，应将清理报

废前计提的折旧加入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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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表指标

F103表

22个损益类指标

利润表部分，除净服务收入外，
其余指标均可直接摘抄



营业收入填报要点

营业收入的本年累计数。
不是当月数或当季数。
无法从指标名判别的需详
细询问填报口径。

若利润表或损益表中指标为
“主营业务收入”，则需加
上“其他业务收入”或“其
他业务利润”。



净服务收入

•指标解释：指企业各类经营活动所确认的营业

收入中，单纯反映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

•设立目的：

•部分企业营业收入中包含非服务业活动产生的收入。

•需要一个可比的，真实反映企业提供服务活动所产

生的收入。



净服务收入指标口径

采用剔除法：从营业收入或成本中剔除以下部分的收入

•不应包含代收代付、代开票、代管代运货物价值等带来的收入。

•不应包含经营或外包非服务业活动（如农、林、牧、渔业，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出让等）所

确认的收入。不应包含买卖非本企业研发的产品获得的收入。

•不应包含财政拨款、政府补助、投资收益、股权分红等相关收入。



净服务收入指标填报要点

•净服务收入≤营业收入，业务活动单纯或不含代收代付收入

的企业的净服务收入=营业收入。

•可根据会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指标明细账二级

科目本年年累计数分析填报。

•可参考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上不同税率的收入项目。



分行业净服务收入填报细则（一）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净服务收入

    出租车客运 5413 平台企业营业收入中
可能包含承运人收入 不含承运人收入

    公共自行车服务 5414

    道路货物运输 5431 平台企业营业收入中可能包含
承运人收入或包含货值 不含承运人收入和运输货值

管道运输业 57 可能含有油、气贸易收入 不含油、气成本

    货物运输代理 5821

可能含有代收代付收入或货值
不含代理货值、代理票款。
但如是买断形式，自负盈亏
可不剔除

    旅客票务代理 5822

    其他运输代理业 582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4 平台企业可能含有交易额 不含平台交易额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 可能含有系统集成硬件设备成本 需减去硬件设备成本



分行业净服务收入填报细则（二）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净服务收入

   企业总部管理 7211 可能含有集团统购统销贸易收入 需从收入中减去贸易成本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7215 可能含有商户营业收入 不含商户营业收入

   供应链管理服务 7222 可能含有贸易收入货值 不含收入中货值

   劳务派遣服务 7263 可能含有代收代付劳务人员工资 不含劳务人员工资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7291 可能含有车船门票、酒店等收入 不含车船门票、酒店等收入

   票务代理服务 7298 可能含有各类代销票款 不含代销票款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M 可能含有研发产品销售收入 不含研发产品销售成本

   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748 可能含有建筑承包收入 减去建筑承包成本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7 可能含有工程施工收入 不含工程施工收入



重点需关注行业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净服务收入

   信息系统集成 6531 可能含有系统集成硬件设备成本 需减去硬件设备成本

   企业总部管理 7211 可能含有集团统购统销贸易收入 需从收入中减去贸易收入

   劳务派遣服务 7263 可能含有代收代付劳务人员工资 不含劳务人员工资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M 可能含有研发产品销售收入 不含研发产品销售成本

   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748 可能含有建筑承包收入 减去建筑承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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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需要计入净服务收入的行业

软件开发

•软件开发企业的软

件销售收入应计入净

服务收入。



利息收入
• 指企业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确认的应冲减财务费用的利息金额。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息收
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填0。

•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财务费用”科目
下“利息收入”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以正数填报，如果未
设置该科目，填0。

• 统计报表上需要填的是利息收入的实际发生额 ，要去掉负号。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
• 关系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的审核公式（B类审核）

•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一般情况下没有其

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指标。

•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由于损益表中一般投资收益位于营业

利润下方，但填写统计报表时需将投资收益+营业利润，计入营

业利润中。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情况
会企02表     vs     会小企02表      vs     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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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表指标

人工成本及增值税类指标

平均用工人数、应付职工薪
酬与《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表》
报送口径不一致

应交增值税需要按照报表制
度规定加工获取，不得直接摘抄
应交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的应交
增值税金额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或补偿。

•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非货币性

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报酬或补偿。其

中，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应包括单位和个人负担部分。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劳务派遣VS劳务外包

•“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不含因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而支付的

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无论用工单位是否直接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均由实

际用工法人单位（派遣人员使用方）填报，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人

员派出方）不填报。劳务外包人员薪酬由劳务承包法人单位（外包人

员派出方）填报，劳务发包法人单位（外包人员使用方）不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应交增值税

•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本期应负担的增值税，而不是应交未交的增值

税，故不要直接摘抄《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增值税”。

•有两种计算方法企业可选其一，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公式中不设

置留抵，也不抵扣上年年末留抵的进项税额，公式计算结果可以为负数。

•按照公式计算本指标后，不应再加增值税减免税额，因为这部分价值不再

形成企业缴纳义务。

•    建议使用《服务业统计台账》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计算方法
•方法一：根据会计科目中，

年初至年末借方/贷方累计

发生额计算。

公式：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

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

免税款+出口退税+简易计

税。

•方法二：根据《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中，一般项目列中的本

年累计列计算。

公式：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

退税额）+简易计税办法计算

的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办法

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应纳税额减征额-加计抵减额。



增 值 税 纳 税 申 报 表（部分）

项     目 栏次 一般项目 即征即退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 本月数 本年累计

税
款
计
算

销项税额 11 　 加
进项税额 12 　 减
上期留抵税额 13 　 　
进项税额转出 14 　 加
免、抵、退应退税额 15 　 加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纳税检查应
补缴税额 16 　 　

应抵扣税额合计 17=12+13-14-
15+16 　 ——

实际抵扣税额
18（如17<11，
则为17，否则为

11）
　 　

应纳税额 19=11-18 　 　
期末留抵税额 20=17-18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21 　 加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
查应补缴税额 22 　 加

应纳税额减征额 23 　 减
应纳税额合计 24=19+21-23 　 　

应交增值税计算方法（方法二）

减去加计
抵减额

增 值 税 纳 税 申 报 表（部分）

项     目 栏次 一般项目 即征即退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 本月数 本年累计

税
款
计
算

销项税额 11 　
进项税额 12 　
上期留抵税额 13 　
进项税额转出 14 　
免、抵、退应退税额 15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纳税检查应
补缴税额 16 　

应抵扣税额合计 17=12+13-14-
15+16 　

实际抵扣税额
18（如17<11，
则为17，否则为

11）
　

应纳税额 19=11-18 　
期末留抵税额 20=17-18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21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
查应补缴税额 22 　

应纳税额减征额 23 　
应纳税额合计 24=19+21-23 　



应交增值税（易错点）



平均用工人数
• 平均用工人数，指报告期企业

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 月平均用工人数= (月初人数+月

末人数) / 2）

（对于人员增减较少的单位）

• 平均用工人数=∑各月平均用工人

数/月份

02
01

0305

06

04

谁用工
谁统计

正式工
劳务派遣

退休
返聘

临时工

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
，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在本企业领取工资、股息、
红利未参加服务业活动的人员

劳务外包

试用期
人员

利用课余时间
打工的学生



统计云新增数据备份功能
•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年

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通知，将企业数据填报纳入重点事项

清单；

• 通过“数据备份”功能，企业可将自身填报完成的部分统计报

表数据备份至“一网通办”企业专属空间；

• 完成“数据备份”，并在“一网通办”平台进行授权操作后，

企业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或“法人一证通”登录“一网通办”

平台填报市市场监管局“多报合一”年报、市税务局年度财务

报表时，对于同项指标，系统会通过表间对应的方式，进行智

能预填，可以减少数据填报负担。



统计云新增数据备份功能
• 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备份”功能并非“数据共享”，备份至

企业专属空间的数据仅本企业可见。目前备份范围仅包括调查

单位基本情况（101表）中的主营业务活动、从业人数、女性

从业人员3个指标；

• 企业专属空间、智能预填等功能由市大数据中心、市市场监管

局、市税务局提供服务支持；

• 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要进行“数据备份”操作。



服务业统计台账



关于电子统计台账
• 对企业按照《上海市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建设情况分类标准（试

行）》进行分类

• A类：已建立电子统计台账系统（符合规范的可不使用）

• B类：已建立电子统计台账（Excel/Word 等）（推荐使

用，使用条件不具备的也可暂时不使用）

• C类：已建立纸质统计台账（引导使用）

• D类：尚未建立任何形式的统计台账（要求使用）



服务业统计台账

•培养建立统计台账习惯，统一填报数据口径。

•避免由于临时变更统计填报人员导致数据口径不

衔接。

•部分指标（如净服务收入、应交增值税、应付职

工薪酬）填报方法较难掌握，可有效避免填报错

误。



服务业统计台账下载地址
•上海统计官网（tjj.sh.gov.cn）→统计服务→下载中
心→服务业统计台账



感谢聆听


